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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推出10项交管改革新举措 6月1日起推行

小型汽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

10项改革新举措
5类业务“异地通办” 5项服务“便捷快办”

１小车驾驶证“全国通考”

申请人可以持本人身份证在全国任一地
直接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不再需要提交居
住登记凭证，实现全国“一证通考”。

2 分科目考试异地可办

申请人报考小型汽车驾驶证已通过部分科目
考试后，因工作、学习、生活等原因居住地变更到外

地的，可以申请变更考试地，继续参加剩余科目
考试，减轻往返考试负担。

3 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

对省（区）内异地申领大中型客货
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可凭居民身份证直
接申请，无需再提交居住登记凭证。

4 车辆转籍试点范围扩大
将车辆转籍信息网上转递试点城市由15个

扩大到120个，车辆在试点城市间转籍的，可以直
接到车辆迁入地申请，不再需要到迁出地车管所
提取档案、查验车辆，减少群众两地间往返。

5 摩托车检验“全国通检”

在已推行汽车全国通检的基础上，进一步放
开摩托车跨省（区、市）异地检验。同时，对注册
登记6年以内的摩托车，免予到检验机构检验，切
实减轻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车主检车负担。

１抵押登记推行“两个简化”

简材料：对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作为抵
押权人的，不需要再提交营业执照原件，改为提
交加盖公章的复印件。简环节：推行银行等金融
机构代办机动车抵押登记，提供贷款、抵押、办登
记一站式服务。

2 使用原车号牌新增“两个便捷”
号牌号码可互换：同一车主名下的同号牌

种类的非营运车辆，可以申请互换一次号牌号
码。保留原号延时限：原机动车注销、迁出或者
转移后，保留原号的时限由一年调整为两年。

3 临牌核发推行“4S店代办”

全面推行汽车 4S店代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方便
群众现场购车、现领临牌，既方便群众购车登记后上
路行驶，又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4 车购税信息实行“联网核查”
全面推行与税务部门信息联网，实现车购

税信息网上传递、网上核查，群众办理机动车登
记无需提交纸质完税证明，减手续、提效率、降
负担。

5 推广统一交管服务号码“12123”

逐步推广全国统一交管服务电话号码
“12123”，为群众提供交管业务咨询、信息查询、业
务受理等服务，搭建集网页、短信、手机APP、语音
“四位一体”的交管信息化服务体系。

新华社电 记者 10日从
公安部获悉，公安机关推出10
项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新
举措，包括驾驶考试等 5类业
务“异地通办”和车辆抵押登
记等5项服务“便捷快办”。新
举措将于6月1日起推行。

在“异地通办”方面，一是
小车驾驶证实现“全国通考”；
二是分科目考试实现异地可
办。同时，大车驾驶证实现省
内异地申领；车辆转籍实现异
地可办，将车辆转籍信息网上
转递试点城市由 15个扩大到
120个，车辆在试点城市间转
籍的，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
申请，不再需要到迁出地车管
所提取档案、查验车辆，减少
群众两地间往返；摩托车检验
实现“全国通检”。

在“便捷快办”方面，抵
押登记推行“两个简化”，一
是简材料；二是简环节。同
时，使用原车号牌新增“两个
便捷”。

此外，全面推行汽车4S店
代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推广交
管语音服务热线，逐步推广全
国统一交管服务电话号码
“12123”。

据介绍，2018年公安部推
出的各项公安交管“放管服”
改革措施成效明显。截至目
前，已减免身份证复印件等
申请材料 3.1亿份，1.9万家
社会机构代办公安交管业
务，400多万名群众实现异地
检车、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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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
访问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习近平说，中缅“胞波”情谊
源远流长。当前，中缅关系总体
向好发展，各领域、各层次交流合
作不断扩大，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取得新进展。中方高度重视中
缅关系，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愿一如既往同缅方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给两国人
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共同
为地区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习近平说，中缅军事合作是
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两军要深化务实交
流合作，共同打造基于互信互利、
并致力于维护两国共同安全和发
展利益的两军关系。

习近平说，中方支持缅国内和

平进程，关注缅北形势发展，希望缅
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进一步强化边
境管理，共同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敏昂莱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
拨冗会见。他说，缅中两国有着
悠久的传统友谊，两国两军关系
始终保持良好发展。缅方感谢中

方长期以来对缅国家和军队发展
建设给予的宝贵支持，感谢中方
支持缅国内和平进程。缅方欢
迎、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各领域务实
合作，采取切实措施维护缅中边
境地区稳定。

习近平会见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中方支持缅国内和平进程，关注缅北形势发展

新华社电 日前，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
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
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决定》指出，为了依法推进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国
务院对与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不
相适应的有关行政法规进行了
清理，对 6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
款予以修改。《决定》的主要内容
包括：

在优化社会保险登记手续方
面，通过修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
行条例第八条，简化社会保险登

记手续，优化办理方式，为网上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提供了依据。同
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进“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
制度改革的相关要求，删去了该
条例第八条有关补办社会保险登
记的内容。

在优化不动产登记和房地产
开发企业备案、挖掘城市道路的
审批以及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
账户等手续方面，对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第十五条、城市房地产
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八条、城市
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以及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
十四条、第十五条中涉及办理主

体需到现场办理事项或提交纸质
材料等内容进行了修改。2013年
修改的公司法已经实行了注册资
本认缴制，新设立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
案，已无需提供验资证明，为此，
删去了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条例第八条第三项。

在推动网上办理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方面，对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一条作了
修改，删去了办理《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过程中需要申请人持相
关文件前往现场办理的规定，确
保通过网络办理相关审批不存在
法律障碍。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公布


